《融水苗族自治县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）项目实施方案》文件解读
一、政策依据是什么？
《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）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1〕172号）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的通知（桂财社〔2021〕178号）文件等有关政策要求制定。

二、项目范围是什么?

全县县级医院、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，用于发热诊室（哨点）、专科建设、县域医共体、专科联盟、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、设备采购、技术引进及人才培训
三、项目内容有哪些？

（一）远程医疗网络建设（含远程会议）。用于支付全县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网络建设（含远程会议）网络服务费用，确保全县医疗机构远程DR、远程心电和远程会议的正常运行。
（二）业务用房改造。按照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对我县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的业务用房、发热诊室（哨点）等进行改扩建所需经费。
（三）设备采购。用于采购医疗机构所需设备（实时荧光定量PCR仪、除颤仪、心电图机、心电监护仪等）。
（四）人才培训。全县医疗机构感控、护理、医技等人才培训，选派骨干人员进修学习、上级医院帮扶、专家蹲点指导等所需经费，通过选派骨干人员进修学习、上级医院帮扶、专家蹲点指导等方式，加强临床、护理、药学、医技及医防等方面医务人员培训，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。
以上实施项目所需资金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卫生健康人才培养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）的通知（桂财社〔2021〕178 号）下达我县的“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”资金400万元中支出。

四、项目建设时间安排
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。根据上级方案有关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选定项目实施单位，明确和细化项目实施具体内容。（2022年3月30日前完成）

（二）推进项目建设。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管理有关要求，组织各有关项目实施单位推进项目建设，落实项目建设内容。（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）
（三）完成项目验收。各项目完成建设后，县卫生健康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，并根据验收结果形成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。（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）


